
昆明市第八中学2026年名校融校经费项目

项目名称

昆明市第八中学名校融校经费项目。

立项依据

为认真贯彻落实《昆明市实施“春风化雨行动”加快推进基础教育“增量扩优”工程的实施意见》（昆通〔2014〕7号）文件精神，积极鼓励支持名校融校，规范名校融校办学行为，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。本着“政府倡导、资源整合、搭建平台、合作共赢”的思路，昆明市第八中学成立名校融校经费项目，通过“名校办分校”“名校带弱校”“名校办民校”等方式，不断扩大办学规模，充分发挥教育资源的作用，扩大优质资源，促进均衡发展，以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。
项目实施单位

单位名称：昆明市第八中学
组织机构代码：12530102431360606D
地址：五华区龙泉路628号
联系电话：08781-63622671
法人代表：李莉华

经费来源：本项目2026年申报预算资金5,000,000.00元为本级财力安排，用于项目办公经费支出1,500,000.00元，用于项目劳务费支出3,500,000.00元，其中：学校过程性考核支出1,800,000.00元，年终绩效考核支出1,200,000.00元，班主任职级500,000.00元。

单位概况：昆明八中成立于1952年，1978年被确定为“云南省重点中学”，1993年首批被评定为“云南省一级完全中学”，2012年晋升为云南省一级一等高完中。2022年9月，昆明市第八中学教育集团挂牌成立。学校先后被评为“全国贯彻《学校体育工作条例》优秀学校”“云南省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”“云南省教育科研实验学校”“云南省心理健康教育示范学校”“云南省文明学校”“云南省绿色学校”“昆明市文明单位”。

项目基本概况

根据昆教〔2019〕8号关于印发“《昆明市名校融校管理办法》的通知”及五教体发〔2019〕3号“关于印发《五华区名校融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”，我单位名校融校经费“全额用于教育，重点用于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和教师绩效管理，调动教师积极性”，区属公办学校实行名校融校，作为办学主体应取得收益，按政府非税收入相关管理办法“主要用于教学改革、师资培训、设施更新及教学质量管理、课后服务补助等方面”。在名校融校工作推进过程中，考核激励、日常办公等工作的有序开展亟须专项经费给予保障，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共建，故启动本次名校融校经费项目。
项目实施内容

本项目2026年实施内容主要包括3个方面，具体如下：

（1）学校过程性考核。成立考核工作组，制定详细的过程性考核细则，涵盖名校融校教学合作、师资交流、课程共享等关键环节；每月开展1次过程性考核，及时记录考核结果，形成考核台账，作为后续奖励发放的重要依据。

①年级月考核：学校持续推进“一体两翼”的发展战略，进一步推进年级主任负责制和级部制管理，由各年级每月对年级教师（含中层干部）进行考核；学校办公会对级部主任、副校级干部进行考核。

②班主任职级制考核：制定班主任职级评定标准，结合班主任班级管理、德育活动开展情况等进行职级评定，每月进行相关考核，激励班主任积极投身班级管理工作。

（2）年终绩效考核。结合过程性考核结果，年末开展综合绩效考核，包含高考、中考、奥赛及教师课赛、辅导学生参赛等项目，考核指标包括名校融校工作完成质量、合作成效、教师参与度等；确保考核结果客观准确。

（3）办公费。严格界定办公费使用范围，主要用于名校融校工作相关的办公硬件及设施设备建设，实行“申请－审批－报销”全流程管控，确保经费使用规范透明。

资金安排情况

2026年名校融校经费预算合计5,000,000.00元。其中：

（一）劳务费3,500,000.00元
1. 学校过程性考核2,300,000.00元

（1）月考核1,800,000.00元，主要用于每月年级组对年级教师（含中层干部）、学校办公会对级部主任、副校级干部进行考核的绩效奖励。

（2）班主任职级制考核500,000.00元，根据职级评定结果及每月考核情况对相关班主任进行绩效奖励。

2. 年终绩效考核1,200,000.00元，主要用于高考、中考、奥赛及教师课赛、辅导学生参赛等各项目的绩效奖励。

（二）办公费1,500,000.00元
主要用于学校相关办公硬件及设施设备建设。

项目实施计划

学校过程性考核：

成立考核工作组，制定详细的过程性考核细则，涵盖名校融校教学合作、师资交流、课程共享等关键环节；每月开展1次过程性考核，及时记录考核结果，形成考核台账，作为后续奖励发放的重要依据。

1.年级月考核：学校持续推进“一体两翼”的发展战略，进一步推进年级主任负责制和级部制管理，由各年级每月对年级教师（含中层干部）进行考核；学校办公会对级部主任、副校级干部进行考核。

2.班主任职级制考核：制定班主任职级评定标准，结合班主任班级管理、德育活动开展情况等进行职级评定，每月进行相关考核，激励班主任积极投身班级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年终绩效考核：

结合过程性考核结果，年末开展综合绩效考核，包含高考、中考、奥赛及教师课赛、辅导学生参赛等项目，考核指标包括名校融校工作完成质量、合作成效、教师参与度等；确保考核结果客观准确。

（三）办公费：

严格界定办公费使用范围，主要用于名校融校工作相关的办公硬件及设施设备建设，实行“申请－审批－报销”全流程管控，确保经费使用规范透明。

项目实施成效

通过本项目实施，进一步完善名校融校工作考核激励机制，充分调动教师参与名校融校工作的积极性；有效保障日常办公需求；扩大优质教育资源，促进教育均衡与质量提升。

项目绩效目标表

本项目预算申报时编制的总体目标为：名校融校以名校为依托，扩大办学规模，充分发挥教育资源的作用，扩大优质资源，促进均衡发展，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要。

本项目预算申报时编制的预算年度目标为：

1.建立健全名校融校工作考核评价体系，规范过程性考核与年终考核流程，确保考核公平、公正、高效；

2.通过合理的绩效考核奖励，充分调动教师参与名校融校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；

3.保障名校融校工作日常办公所需，提升办公效率，推动名校融校各项合作任务顺利落地见效。共设置了5个产出数量指标、4个产出质量指标、2个产出时效指标、3个产出成本指标、2个社会效益指标、1个可持续影响指标、1个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。

附表

	项目绩效目标表

	项目目标
	总体目标（2026年—2028年）
	名校融校以名校为依托，扩大办学规模，充分发挥教育资源的作用，扩大优质资源，促进均衡发展，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需要。

	
	预算年度（2026年）目标
	1.建立健全名校融校工作考核评价体系，规范过程性考核与年终考核流程，确保考核公平、公正、高效；
2.通过合理的绩效考核奖励，充分调动教师参与名校融校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；
3.保障名校融校工作日常办公所需，提升办公效率，推动名校融校各项合作任务顺利落地见效。

	绩效指标
	评（扣）分标准
	指标内容
	绩效指标值设定依据及数据来源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性质
	指标值
	度量单位
	指标属性
	
	
	
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过程性考核完成次数
	≥
	12
	次
	定量指标
	该项分值3分，年度完成12次得3分，每少1次扣0.5分，扣完为止。
	反映过程性考核（含年级月考核、班主任职级制考核）的执行频次，确保考核常态化开展。
	名校融校费管理办法、实施方案

	
	
	名校教学合作开展次数
	≥
	12
	次
	定量指标
	该项分值3分，完成数≥12次得 3分，8—11次扣1分，4—7次扣2分，＜4次不得分。
	反映与合作名校联合备课、示范课、教学研讨等合作活动覆盖广度，体现融校深度。
	名校融校费管理办法、实施方案

	
	
	师资交流人数
	≥
	30
	人
	定量指标
	该项分值3分，参与交流人数≥30人得3分，20—29人扣1分，10人—19人扣2分，＜10人不得分。
	反映教师参与名校互派、培训、学习的规模，体现师资能力提升推进力度。
	名校融校费管理办法、实施方案

	
	
	课程共享数量
	≥
	20
	门
	定量指标
	该项分值3分，≥20门得3分，15-19门扣1分，10-14门扣2分，＜10门不得分。
	反映与名校共享线上/线下优质课程数量，体现课程资源整合效果。
	名校融校费管理办法、实施方案

	
	
	名校资源转化课程数
	≥
	15
	门
	定量指标
	该项分值3分，≥15门得3分，10-14门扣1分，5-9门扣2分，＜5门不得分。
	反映将合作名校优质资源（教案、课件等）转化为学校自有课程的数量，体现资源落地实效。
	名校融校费管理办法、实施方案

	
	质量指标
	年终绩效考核覆盖度
	≥
	100
	%
	定量指标
	该项分值3分，100%覆盖得3分，缺1 项扣1分，缺2项及以上不得分。
	反映年终考核是否覆盖高考、中考、奥赛等全部计划项目，确保考核全面性。
	名校融校费管理办法、实施方案

	
	
	办公硬件/设施达标率
	≥
	100
	%
	定量指标
	该项分值3分，100%达标得3分，每1项不达标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反映科普活动宣传覆盖率反映办公费投入的硬件采购、设施建设是否符合质量标准，保障融校工作正常开展。
	名校融校费管理办法、实施方案

	
	
	考核结果准确率
	≥
	98
	%
	定量指标
	该项分值3分，≥98%得3分，每降低1个百分点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反映过程性及年终考核结果经复核后的准确程度，体现考核公正性与严谨性
	名校融校费管理办法、实施方案

	产出指标
	质量指标
	教师融校培训合格率
	≥
	95
	%
	定量指标
	该项分值3分，≥95%得3分，90%—94% 扣3分，85%—89%扣1分，＜85%不得分。
	反映参与名校培训的教师经考核（教学设计、教学展示）的合格比例，体现培训实效。
	名校融校费管理办法、实施方案

	
	时效指标
	过程性考核完成时限
	=
	每月月底前
	是/否
	定性指标
	该项分值3分，及时开展得3分，每延迟1个工作日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按时完成考核，为奖励兑现及年终考核提供依据。
	名校融校费管理办法、实施方案

	
	
	年终绩效考核完成时限
	=
	2026年12月31日前
	是/否
	定性指标
	该项分值5分。按时完成得5分，每延迟1天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及时完成年度综合考核，保障项目年度工作闭环。
	名校融校费管理办法、实施方案

	
	成本指标
	项目总预算控制额
	≤
	5,000,000
	元
	定量指标
	该项分值5分。成本在预算控制内且资金使用合规得5分，发现1起违规扣3分，扣完为止。
	反映和考核项目资金总体使用和成本控制情况
	名校融校费管理办法、实施方案

	
	
	办公费预算控制额
	≤
	1,500,000
	元
	定量指标
	该项分值5分。成本在预算控制内且资金使用合规得5分，发现1起违规扣3分，扣完为止。
	反映和考核项目办公费使用和成本控制情况
	名校融校费管理办法、实施方案

	
	
	劳务费预算控制额
	≤
	3,500,000
	元
	定量指标
	该项分值5分。成本在预算控制内且资金使用合规得5分，发现1起违规扣3分，扣完为止。
	反映和考核项目劳务费使用和成本控制情况
	名校融校费管理办法、实施方案
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教师参与名校融校工作积极性提升率
	≥
	20
	%
	定量指标
	该项分值10分，≥20%得10分，每降低5个百分点扣2分，扣完为止。
	通过考核激励，教师参与教学合作、师资交流、课程共享等工作的主动性显著提高。
	名校融校费管理办法、实施方案

	
	
	优质教育资源共享覆盖面
	≥
	100
	%
	定量指标
	该项分值10分，≥100%得10分，90%—100%扣8分，80%—90%扣6分，＜80%不得分。
	推动名校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延伸，促进区域教育均衡发展。
	名校融校费管理办法、实施方案
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融校长效机制健全率
	=
	健全
	是/否
	定性指标
	该项分值10分，项目制度建立健全得满分，每出现一项制度缺失扣2分，扣完为止。
	反映是否建立《名校融校合作协议》《师资交流管理办法》等核心制度，保障项目持续推进。
	名校融校费管理办法、实施方案
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合作名校对融校成效满意度
	≥
	85
	%
	定量指标
	该项分值5分，≥85%得5分，80%—84%得3分，75%—79%得2分，＜75%不得分。
	反映合作名校对教学合作、资源共享等成效的认可程度，通过访谈或问卷统计。
	

	
	
	教职工对考核公平性满意度
	≥
	90
	%
	定量指标
	该项分值5分，≥90%得5分，85%—89%得3分，80%—84%得2分，＜80%不得分。
	反映教职工对考核流程、结果公平性的认可程度，通过内部问卷统计。
	


